采购清单：

(包1）
	货物名称
	数量
	采购预算

	全自动前加样系统
	1套
	125万元

	配套加样针
	65箱（每箱4800支）
	27万元


（包2）
	货物名称
	数量
	采购预算

	全自动成分分离机
（血液成分制备仪）
	6台
	348万元


商务要求：

一、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
二、交货期：合同生效后30天

三、付款计划：

1、付款：货到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，十五天内一次性支付合同总价；

2、结算方式：结算方式另行商定。

3、结算单位：由采购人负责结算，乙方开具合同总价数的全额发票交采购人。

4、设备安装、调试正常后，甲方组织验收。验收合格填写验收报告，甲乙双方有关负责人签字后生效。

四、质量保证期：设备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合格后不低于三年

五、验收方式及验收依据：

1、到货验收：货物到货后，由甲方与乙方共同进行外观验收，验收内容包括，外包装的完好性，货物品牌、规格、数量及产地与合同要求的一致性。

2、安装验收：乙方安装调试合格后，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，甲方接到乙方验收申请后组织验收（必要时可聘请相应专家或委托相应部门验收），验收合格后，出具使用验收合格证明。

3、性能验收：性能验收结果作为付款依据。在安装验收后1个月内，乙方提交验收申请，并向甲方提交实施过程中的所有资料，由使用科室提交确认申请并实施确认，经审核后出具确认报告作为性能验收依据。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货款。若存在质量问题，应按相应规定协商处理。

4、验收依据：

4.1、合同文本、合同附件、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。

4.2、国内相应的标准、规范。

技术规格要求

具体详见招标文件
